
　　鼓浪屿位于厦门市西南方，与厦门本岛隔

海相望，面积仅1.78km2，岛上绿树成荫，景

色宜人，大量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掩映其中。

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使得这些近代历史建筑已

经完全融入了鼓浪屿的自然景观，它们的不同

风格也造就了鼓浪屿“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

誉。这些近代建筑中，有1843年厦门开埠、特

别是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英美

等18个国家在岛上修建的领事馆、学校、教堂

等；也有海外华侨返乡建造的洋楼别墅，以及

本地居民模仿外来建筑修建的洋楼民居，这部

分在鼓浪屿现存的近代历史建筑中占了最大的

比重，也是当前旅游商业发展的需要进行历史

建筑改造利用的主体。

1 保护与再利用方式调查

　　2000年，厦门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厦门

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条例中将

历史风貌建筑定义为1949年以前在鼓浪屿建

造的，具有历史意义、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

值的造型别致、选材考究、装饰精巧的具有传

统风格的建筑，并分为重点和一般保护两个保

护类别。该条例实施后，重点保护的历史风貌

建筑严禁做不可恢复性改造，但允许功能进行

适当改变，如作为艺术馆、博物馆或是展览馆

使用；对于一般保护的历史风貌建筑，则在外

观方面进行严格控制，但允许使用者对其内部

进行改造。当前，随着鼓浪屿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有很多一般性的历史建筑经过改造后再利

用为家庭旅馆、餐厅、商店、展厅、演艺场所

等。

　　通过对鼓浪屿管委会主持或批准改造再利

用的、具有代表性的18处近代洋楼建筑进行

实地调研分析，当前鼓浪屿近代洋楼建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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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利用方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中“原样保

护型”占38.9%、“室内装饰型”占11.1%、

“内部改造型”占44.4%、“原样翻建型”占

5.6%（见表1），分别针对的是不同保护等

级、不同保存状况的历史建筑。

　　原样保护型、室内装饰型主要针对被列入

历史风貌建筑和其他建筑特色鲜明、风格独

特、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历史建筑，其建筑外貌

与内部布局保存完整，有利于保护历史建筑的

完整性。其中，原样保护型在实施过程中几乎

不改变建筑原貌，而是赋予建筑新的功能；室

内装饰型是根据新的功能要求对建筑内部做可

恢复性质的装饰，对建筑其他部分不允许做大

的改动（图1）。

　　内部改造型更多的适用于建筑内部损坏比

较严重、建筑外观比较有特色的一般历史建筑

的保护与再利用，这种保护与再利用方式仅保

留了原建筑的外观，但在利用方式选择上更加

的灵活；原样翻建型针对的是建筑整体已破损

极其严重或者已经大部分坍塌仅保留部分原构

件的历史建筑。

2 典型实例分析

2.1 原样保护型：“海天堂构”洋楼建筑群

　　“海天堂构”建筑群位于福建路40号，

由五幢洋楼组成，菲律宾华侨黄秀烺、黃念忆

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这五幢洋楼中西风格

并存，呈前后两排的中轴对称布局，除中轴线

上主楼“海天堂构”为中西合璧建筑外，其左

右及前方四座均为西式建筑（图2）。用混凝

土模仿闽南传统做法的斗拱、雀替、吊筒等，

与百叶窗、葫芦栏杆等西式构件相结合，工艺

精细。“海天堂构”在文革以后内部被多户居

住，空间被随意分割，外观长期缺乏维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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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侵蚀破坏严重。

　　2005年9月，海天堂构中包括主体建筑在

内的三幢别墅按“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修复，

建筑修复后被赋予新的功能，分别作为风貌建

筑展览馆、南音、木偶表演馆。新的功能蕴含

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使历史建筑在获得新生

的同时又能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成为宣传保

护历史建筑范例的同时又继承和延续了传统的

文化特色，在老建筑中欣赏老的艺术形式，二

者相得益彰。

　　在“海天堂构”的修复过程中将不属于原

来建筑的部分拆掉，恢复原建筑通透开敞的外

廊以及原来的内部布局形式；部分破损的百叶

窗经过维修或更换，并对墙体破损部分进行修

补，修补的过程中应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如

砖、水泥等。修补的部分与原建筑能够明显区

分，这也体现了历史建筑修复的“真实性”要

求，符合《威尼斯宪章》中的修复原则：“任

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

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

的东西。”[1]（图3）

2.2 内部装饰型：西林别墅

　　西林别墅位于永春路73号，约建成于1928

年，砖石结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60年代

初改为郑成功纪念馆一直延续至今（图4）。

2004年底，西林别墅曾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复

与改造，历时一年多。在修复过程中对建筑外

观进行保护性修复，并根据纪念馆的功能需要

保护利用方式分类 改造原因 建筑外观 建筑室内 建筑布局 建筑结构 建筑功能 建筑实例

原样保护型 建筑损坏 修旧如旧原则修缮更新 基本不变 基本不变 原结构不变 或改变或不变 福建路40号，鼓新路48号等

室内装饰型 功能要求 基本不变 做大量室内装修
原布局不变

或可恢复
原结构不变 改变 永春路73号，福建路32号等

内部改造型 建筑损坏 功能要求 修旧如旧原则修缮更新 内部全部拆掉重建 重新设计 重新设计 改变 漳州路38号，复兴路86号等

原样翻建型
损坏严重

部分坍塌
保留部分原建筑或构件 全部新建 重新设计 重新设计 改变

晃岩路40号，鹿礁路13、15、

17号等

表1：鼓浪屿近代洋楼建筑4种主要保护利用形式

对内部做了大量的装饰性改造。建筑平面布局

做了部分改动，建筑内部新作了吊顶，墙面增

加了部分装饰（图5）。

　　西林别墅所做的这些改造大多具有可逆

性，必要时可以恢复原样，符合文化遗产的动

态保护观和“可逆性”原则。“在还不能够肯

定现今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最少干

预与最简单的加固措施，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

地。”[2]

2.3 内部改造型：李家庄洋楼

　　李家庄位于漳州路38号，原建筑为砖混结

构，木楼板，屋顶为木结构，建筑共两层，前

后砖拱外廊。原为私人别墅，于2007年7月至

1  四种保护与再利用类型示意图

2 “海天堂构”建筑群体布局

3 “海天堂构”修复后外观及砖

墙修补的部分

4  西林别墅外观现状

5  西林别墅室内展厅改造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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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期间进行改造，改造后作为家庭旅

馆。建筑改造前整体已破损严重，墙体剥落、

梁柱腐蚀、屋顶漏雨、门窗破损，而且在楼板

间发现两个大的白蚁群将建筑的楼板、屋顶木

结构蛀蚀严重，使其失去了原有的承载力，建

筑面临坍塌的危险。

　　因此，在改造前制定了保留建筑外观的修

缮计划，改造过程中按原样修复建筑外观、将

内部楼板墙体拆除后重建，并根据新的功能设

计布局。同时将庭院内原有附属建筑用钢材、

玻璃等可再利用材料翻建作为一部分客房和咖

啡厅。附属建筑使用简洁的钢木等现代建筑

材料，在整体上与原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并

在设计中巧妙地将二者衔接得很好并不显得突

兀，新旧协调相处反而更加突出了老建筑材料

的质感与浓厚的历史感（图6、7）。　　

2.4 原样翻建型：林氏府洋楼建筑群

　　林氏府由五幢建筑组成，为近代台湾富商

林尔嘉所建，分别为鹿礁路11、13、15、17、

19号，并建于不同时期，最早的距今已100多

年。其中15号又称八角楼建于1915年，五层，

砖木结构。“正门方柱拱券，双旋台阶，门

楣、窗楣均塑缠枝蔷薇、飞翔白鸽，颇具法兰

西风貌，古朴严谨。庭前曲径铺以素彩卵石，

迂回曲折，有江南庭院的韵味。”[3]

　　近年来林氏府11、19号于风雨飘摇中已经

倒塌，15号的八角楼一角坍塌，13、17号破

损严重。2007年，鼓浪屿管委会批准对林氏府

进行建筑修缮与改造工作，除了原样修缮了八

角楼（图8），并全面翻建了13、17号，在保

持原面积不变的基础上，按统一风格重新设计

并建造了11、19号两栋建筑。改造后，整个林

氏府建筑群作为林氏府公馆酒店使用，其中，

颇具特色的八角楼作为重点保护的历史风貌建

筑，相关部门限制开发商将其改造为酒店客

房，因此，八角楼现在作为酒店大堂和林氏府

家族展览馆。

3 保护与再利用方式探讨 

　　鼓浪屿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商

机，也促进了鼓浪屿历史建筑的商业价值的大

大增加，当前大规模的历史建筑改造再利用与

此有一定的关系，需要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

历史建筑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威尼斯

宪章》中阐述的：“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

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因此，这种使用合

乎需要，但决不能改变该建筑的布局或装饰。

只有在此限度内才可考虑或允许因功能改变而

需做的改动。”[4]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鼓浪屿

历史建筑保护改造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1）过分强调旅游功能、生活社区衰败。 

　　主要服务于旅游商业的开发模式，使得目

前鼓浪屿的历史建筑改造偏于商业目的，这些

改造分布于鼓浪屿大部分区域，不仅新的功能

相对单一，而且打乱了原有的区域形态与生活

节奏，使得原来以生活为目的的社区模式逐渐

走向衰败。现在，鼓浪屿的不宜居问题日益突

出，生活服务配套缺乏，历史建筑“空心化”

明显，急需在维持风景旅游发展的同时，注重

社区的建设与功能的调整。

　　（2）历史建筑的产权不清，无法合理利

用。

　　鼓浪屿部分近代洋楼因战乱历史等多方面

原因造成产权不清，致使建筑荒废损坏而无人

或无权对建筑进行有效地维修与合理的利用。

还有的历史建筑有多人和多户共同使用，在使

用的过程中为满足需求往往会对建筑进行改造

和增加分割。通过表二我们可以看出在无法转

移登记和产权不明的80幢建筑中，仅有5幢基

本完好，只占总体比例的6%（见表2）。

　　（3）注重单体改造，忽视环境整体保护。

　　在鼓浪屿当前的改造实践中，人们出于

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往往都偏重于单体建筑的

改造，而对鼓浪屿传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

整体保护做的较少。鼓浪屿的历史建筑是与其

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融为一体的，可能一棵古

树、一幢建筑、一条街区就伴随着一个历史事

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历史环境的整

体保护也尤为重要。

4 改造利用缺少指导管理造成的破坏

　　在当前鼓浪屿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实践中

因缺少指导管理而造成的破坏还时有发生，如

部分业主对建筑的外墙、柱子、门窗进行不定

期的粉刷，使得建筑焕然一新，初衷是好的，

但结果却是破坏了建筑原本材料的质感以及历

史痕迹（图9）。还有人们在改造再利用的时

6  李家庄改造后的庭院环境

7  李家庄改造总平面示意图

8  原样修缮后的八角楼

9  内厝沃路73号外观粉饰一新

10  不同保护与再利用类型的价

值对比分析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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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了一部分历史建筑的社会价值，同时

使其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得到保

护。但是，在保护与再利用两者的关系处理依

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全社会

参与、进行多元化探讨，在社区重建、旅游商

业、文化产业等方面协调发展，对不同的建筑

类型采取不同的措施，使鼓浪屿近代历史建筑

的保护与再利用更趋向于可持续发展，同时为

今后福建各地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提供有益

的借鉴。 

基本完好 一般损坏 严重损坏 局部危害 危房 合计

数 量

（幢）

转移登记明确 37 54 9 12 6 118

无法转移登记 4 40 9 14 7 74

产权不明 1 2 ____ 1 2 6

构 成

转移登记明确 31.4% 45.8% 7.6% 10.2% 5.1% 100%

无法转移登记 5.4% 54.1% 12.2% 18.9% 9.5% 100%

产权不明 16.7% 33.3% ____ 16.7% 33.3% 100%

表2：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私房建筑质量现状（根据厦门市规划局提供的“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政策研究”整理）

10）。

　　值得注意的是，原样翻建型在鼓浪屿是使

用较少的一种保护利用方式，不仅在于它很难

完全恢复建筑的原样，还因为从历史建筑保护

的角度来讲，这种方式违背了文化遗产的原真

性保护原则。因为“重建必然参杂很多人对历

史的主观判断，现代人对历史工艺模仿也不

能保证完全准确，会影响下一代人对历史的解

读，对当代人也会产生误导。”[5]《中国文物

保护准则》中“第二条”明确地强调：保护的

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文物古迹的历

史信息及全部价值。同时，除特殊情况重建也

不是历史建筑保护原则所鼓励的一种方式。

结语

　　鼓浪屿近代洋楼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在

候都会安装空调，并新增给排水管线，这些管

线穿过外墙破坏了原建筑墙面的完整性和统一

性。

　　相比较，不同的保护与再利用方式对鼓浪

屿近代历史建筑价值的保护或利用程度也不相

同。在当前鼓浪屿近代历史建筑的四种保护与

改造利用方式中，原样保护型对建筑的完整性

与原真性保护程度最高，利于建筑价值的保护

与合理利用，更有益于历史建筑的可持续保

护；室内装饰型与室内改造型完整的保护修复

了建筑外观，前者对建筑内部做可逆性改造，

后者对建筑内部做彻底的适应性改造，相较而

言，室内装饰型更符合建筑遗产可持续性保护

与再利用的要求，而室内改造型针对的是建筑

保护等级不高，且内部破损严重的一般性历

史建筑，与可持续性保护有一定的差距（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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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龚洁. 鼓浪屿建筑丛谈[M].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7：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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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2  来自Google Earth截图，其余均为作者拍摄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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